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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法人股东借款操作指引（试行）

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2020 年 2 月 21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小额贷款公司向法人股东借款，依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关于加

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支持疫情防控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意见》（粤金监〔2020〕34

号）、《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试行）》（粤金〔2009〕10 号）等文件精神，

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小额贷款公司法人股东，是指在小额贷款公司持股比例 5%（含）

以上的法人股东，不包括自然人股东。

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法人股东借款，是指小额贷款公司在融资比例未达监管规定的

上限时，经批准可向本公司法人股东借入资金，定向用于发放贷款。

第二章 借款规定

第四条 小额贷款公司开展法人股东借款，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开业经营半年以上；

（二）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

（三）经营管理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和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四）资本运用较充分，申请前一个月注册资本使用率在 80%以上。

第五条 法人股东向小额贷款公司出借资金，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上一年度末的资产负债率应低于 80%；

（二）出借资金金额不得超过该企业净资产的 50%；

（三）法人股东借款的资金来源必须为法人股东的自有资金。严禁通过非法集资、

吸收公众存款，或通过接受第三方委托、向第三方融资等非自有资金形式筹集资金出借

给小额贷款公司。

第六条 法人股东借款的利率和期限由借款双方协商确定，借款期限一般不超过 2

年。

第七条 借款合同期满或约定的借款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借款合同即行终止，小额

贷款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全部本息，原则上不得以任何方式展期。小额贷款公司

应在法人股东借款合同终止前，做好后续融资安排。

第三章 报批流程

第八条 小额贷款公司申请办理法人股东借款，应向所在县（区）地方金融监管部

门报送如下申请材料：

（一）小额贷款公司法人股东借款申请书，包括是否符合法人股东借款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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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借款的原因、法人股东个数、额度、利率、期限等内容；

（二）小额贷款公司同意向法人股东借款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以公司章程载明

的有权机构的决议为准）；

（三）拟借款法人股东同意借款的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以公司章程载明的有

权机构的决议为准）；

（四）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

（五）拟借款法人股东最近一个年度的审计报告；

（六）拟借款法人股东出具的向小额贷款公司融资为自有资金且资金来源真实、合

法的承诺书。

第九条 县（区）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在 5 个工作日内出具初审意见，报所在地级以

上市金融局审核。

第十条 地级以上市金融局在收到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资料和县（区）地方金融监管

部门初审意见后，在 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批复。审核底稿和批复应于出具批复

后 2 个工作日内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备案。

省级小额公司直接向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提出申请，由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在 5 个工作

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批复。

第十一条 法人股东借款申请获批后，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在合同约定的借款额度和期

限内分次提款，过期则需重新申报。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各地级以上市金融局要加强对辖内小额贷款公司法人股东借款的监督管理，

密切监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情况，有效防范流动性风险，严禁帐外经营及非法集资行为，

必要时可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延伸审计。

第十三条 小额贷款公司及其法人股东在定向借款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

发现，两年内不得通过任何方式进行外部融资。

第十四条 小额贷款公司通过法人股东借款方式融入资金的，应于实际借款发生的次

月 10 日前将融资情况录入省非现场监管系统。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指引由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六条 广州南沙开发区、珠海横琴新区金融局参照地级以上市金融局权限执行

本指引。

第十七条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在本指引实施期间出台相关

监管规制的，我省遵照执行。


